
逢 甲 大 學 出 國 短 期 體 驗 學 習 選 送 生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        學系（所）     年級學生         獲選為逢甲大學出國短期體驗學習選送

生，交流期間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到               國家/城

市進行體驗學習，願恪遵法律規定及逢甲大學有關國際學習之ㄧ切規定，不得有違反校譽之

情事。若於出國體驗期間發生任何不必要的意外，本人願意自己承擔一切責任，特簽具本切

結書，以示負責。 

一、 學生出國短期體驗學習期間為暑假，以不影響學生正常修業之原則。若國外體驗學習無法

依照徵選計畫書之擬定，造成自己無法如期修業者，由立切結書人自行負責。 

二、 學校提供獎助學金或代辦各項出國費用後，學生無故放棄出國短期體驗學習，則取消資格

並繳回相關費用。出國體驗過程非因不可抗力之因素，亦不以任何理由任意中斷體驗學習。 

三、 除有特殊需求外，學生私自帶家人或朋友一起前往而非按照計畫書執行者，取消資格並繳

回相關費用。 

四、 請於抵達體驗學習之國家後立即與家長及學校聯繫；聯絡手機或臉書與電子郵箱有異動請

於 5日內通知主辦單位(通識教育中心)與行政承辦人員與家人。 

五、 返校後應於一學期內完成出國體驗學習之成果發表會，並參酌專題製作類課程之相關規

定。如未依照規定時間繳交者，逢甲大學將追回獎助學金或相關費用。 

六、 完成出國體驗學習返校後請於一週內至通識教育中心繳交核銷補助之相關單據與文件，以

利通識教育中心辦理結案。所需核銷文件如下列，未依照規定辦理者，逢甲大學將追回獎

助學金或相關費用。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家長或監護人：                       （簽章） 家長手機： 

出國體驗學習核銷補助獎助學金之文件與主要注意事項： 

1. 機票收據(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 

2. 登機證(非搭乘本國航空者，需填報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 

3. 旅行社購票證明「代收轉付收據」 

4. 出國體驗學習期間保險證明影本 

5. 去返程各段登機證 

6. 逢甲大學個人收據（經費核銷單據）+逢甲大學國外差旅費報告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學生家長同意書 

 
申請學生資料 

申請學生姓名  就讀系級  

申請出國體驗

國家/地區 
 出國/回國日期  

 

茲同意本人子女(即表列申請學生)參加逢甲大學 107學年度選送學生出國進行體驗學習之活動，

並同意以下事項： 

 

一、 本人及子女瞭解逢甲大學為鼓勵學生出國體驗學習所做的協助與努力，並願意遵守相關法

規之規範。若發生任何不必要的意外，本人及子女願意自己承擔一切責任，特此簽立此切

結書以玆證明。 

二、 除了學校補助與行前訓練外，本人同意對子女於出國進行體驗學習期間保持聯繫並給予適

時奧援。 

 

 

 

 

家長(監護人)                                 (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